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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隆市政府 函
地址：202201基隆市義一路1號

承辦人：詹麗娟

電話：24301505#605

電子信箱：sandychan@mail.klcg.gov.tw

受文者：基隆市安樂區隆聖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11月4日

發文字號：基府教前參字第109025347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簡章各乙份 (376570000A_1090253473A00_ATTCH1.docx、

376570000A_1090253473A00_ATTCH2.docx、376570000A_1090253473A00_ATTCH3.

docx、376570000A_1090253473A00_ATTCH4.docx、

376570000A_1090253473A00_ATTCH5.docx、376570000A_1090253473A00_ATTCH6.

docx、376570000A_1090253473A00_ATTCH7.docx、

376570000A_1090253473A00_ATTCH8.docx、376570000A_1090253473A00_ATTCH9.

docx、376570000A_1090253473A00_ATTCH10.docx、

376570000A_1090253473A00_ATTCH11.docx、

376570000A_1090253473A00_ATTCH12.docx、

376570000A_1090253473A00_ATTCH13.docx、

376570000A_1090253473A00_ATTCH14.docx)

主旨：再次檢送本市109學年度國民中學/國民小學候用校長甄選

儲訓簡章暨110年度國民中學/國民小學候用主任甄選儲訓

簡章各乙份，請遴薦優秀教育人員報名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國民教育法」、「教育人員任用條例」、「教育人

員任用條例施行細則」暨「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教師甄選

儲訓及介聘辦法」辦理。

二、本案甄選相關細節如下：

(一)候用校長甄選簡章業於109年1月21日基府教前貳字第

1090200926號函知並以處務公告序號（71487）公告在

案，相關資訊略述如下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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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報名時間及地點：109年11月18日（星期三），上午9

時至12時、下午1時至4時，於基隆市安樂區武崙國民

小學（基隆市安樂區武崙街203號，TEL：

24310018）。

２、筆試及口試日期、時間：中華民國109年11月28日（星

期六）上午9時起於基隆市安樂區武崙國民小學舉

行。

３、錄取名額：國中候用校長2名、國小候用校長2名，甄

選錄取最低標準由校長甄選委員會訂之，如未達錄取

標準得不足額錄取。

４、成績計算：以「資績分數*0.4 +筆試*0.3 + 口試*0.

3」之總和，取至小數點下第二位，若成績相同，以資

績成績較優者錄取，若資績成績相同，則以筆試成績

較優者錄取，再相同者則增額錄取。

５、錄取人員須完成國家教育研究院之儲訓課程及本府教

育處至少一年行政及實務實習（含木章訓練課程，持

有督學科長或校長甄選儲訓合格證書者得免參加儲

訓），且各項成績合格通過者，始由本府核授本市候

用校長儲訓合格證書並取得候用校長資格。

(二)候用主任甄選簡章業於109年9月22日基府教前貳字第

1090243124號函知並以處務公告序號（74217）公告在

案，相關資訊略述於下：

１、報名時間及地點：109年11月18日（星期三），上午9

時至12時止，於基隆市教師研習中心（基隆市暖暖區

暖暖街350號，TEL：24588583）。

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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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甄選積分審查：佔100%。以積分審查表為審查標準，

經學校人事單位初審後，由甄選小組進行複審，再經

確認會議後確認積分。

３、錄取名額：國中候用主任及國小候用主任依據資績積

分各錄取前10名，並備取3名。倘錄取人員放棄儲訓資

格，依序遞補。

４、經積分審查通過者，核予公假參加國家教育研究院為

期6週的候用主任儲訓，完成儲訓後成績合格即取得候

用主任資格，本學年度學校有代理主任者請優先報

名。

三、檢送旨揭甄選儲訓簡章各1份供參。

正本：本府所屬學校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課程與教學科、本府教育處國民教育科、本府教育處終身教育科、本

府教育處體育保健科、本府教育處特殊教育科、李督學瑞彬、郭督學佳雯、陳督

學怜伶、本府教育處學前暨選聘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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